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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字”概念梳理 
◆韦  思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的“叙画之源流”中：“按字

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
六鸟书。”其中，“奇字”释为“古文之异者”①，以下将“奇字”
的解释分为古与今两类。 

一、古人对“奇字”的解释 
《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注：“师古曰：古文之异者。” 
又见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举新莽六书，“二曰奇字，即古

文而异者也。” 
“奇字为秦八体所无。莽时刘棻从扬雄学奇字，不知扬何所

受？今许书载四奇字：无、涿、仓、人是也。”② 在许慎所处的
时代，并不确定“奇字”这一概念究竟何时出现。 

汉后学者对“奇字”解释不一，实因周宣王太史籀曾增损古
文，或同或异，故多指“奇字”为“籀文”，如唐张怀瓘《书断》、
元郑杓《衍极》刘有定注皆持此说。 

《三国志•吴书•张紘传》注引《会稽录》云：“山阴朱育，
集奇字千名。” 

《隋书•经籍志》有太子中庶子郭显《古今奇字》一卷，今
亡。现所能见者，有《说文》所收的极少部分，如“儿”下云：
“古文奇字人也”，“无”下云“奇字無也”。 

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古文高质而难遽造，若三代
鼎彝遣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异工。若汉刘棻从扬雄所学，及近
世夏郑公集四声韵所载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尽以奇字为
古文焉。” 

而明丰坊《书诀》言“黄帝史沮诵增损古文为‘奇字’”，其
意略同。 

清段玉裁谓：“新莽六书中不言大篆者，大篆即包括古文、
奇字二者中矣。”认为“奇字”为“大篆”之一支，将“奇字”
概念归类进一步具体化。近代学者又有考证“奇字”即六国文字
者。 

因此，上述唐代张彦远等后人沿袭东汉许慎的释义，对“奇
字”解释的核心即：“古文而异者”。 

二、今人对“奇字”的解释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奇字即古文而异者。’郑玄注周礼

外府说：‘古字亦多或。’古文既是战国晚期的民书，而民书又富
于地方性，所以古文也有异体的，就是奇字。南史顾野王传：‘虫
篆奇字无所不通。’汉书扬雄传：‘（刘歆之子）刘棻尝从雄学奇
字。’吴志虞翻传注：‘会稽典录曰：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
字，凡所特达，依体像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隋书经籍志：
异字二卷，朱育撰，亡。汗简引‘朱育集书’。唐书经籍志：古
文奇字二卷，郭训撰；唐书艺文志：古文奇字二卷（郭训）。后
汉卫宏作古文官书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小学类。此书卫恒作。参
孙仲容述林卷四、朱希祖汲冢书考。唐书经籍志有卫宏诏定古文
官书一卷，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尚书正义、艺
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卫宏古文奇字，史记正义、汉书注引作卫
宏诏定古文尚书，史记正义论例说‘卫宏官书数体’，则此书体
例是把尚书的古文而异体的罗列起来，和汗简略同，所以也叫做
古文奇字。汉世的古文尚书有孔壁本、河间本、西州本，三本出
自三地，所以文字有异，卫宏的书一定是逐字注出它的异同的。
参师石山房隋志考证一八四－一八五。隋志：古今奇字一卷，郭
显卿撰（今佚）。唐书经籍志：古文奇字二卷，郭训撰。唐书艺
文志：郭训古文奇字二卷。”③  

韩祖伦《奇字由来道不颇——略说安丘印派及其奇字印创
作》一文“印文奇字浅探”提及奇字印的文字：“奇字印文字所
据的资料基本上属于传抄古文字一系，其主要部分是已经佚失的
简牍（如孔子壁中书、汲塚竹书）、石刻、铜器、玺印等文字，
虽然历经数代传抄，形体多有讹变，但与出土古文字有不可分割
的关联……”④  

《中国书法大辞典》“奇字”：“古文”的一种变体。 

《古汉语知识词典》解释：奇字也称“古文奇字”、“异字”。
王莽时“六书”之一。大抵为战国时六国古文的省易变体。 

《中国书论辞典》“书体论”：奇字，书体论术语。为“古文”
书体的一种变体。指新莽时六书之一，视古文而异。主要根据战
国通行于六国的文字改订。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二曰
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 

《古代汉语教学辞典》解释的不详细：奇字，以古文为基础，
略加变异的一种字体。                  

薛龙春《崇古观念与王铎书作中的“奇字”》一文对“奇字”
概念的阐述： 

“汉代扬雄精研字学，家贫嗜酒，时有好事者载酒以问奇字。
故陶渊明诗云：‘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
祛所惑。’扬雄不仅为人解惑，也教人书写，《汉书》本传即记载
刘歆之子刘棻尝从扬雄学作奇字。奇字为新莽大司空甄丰所定体
之一，‘即古文而异者也。’段玉裁不同意唐人张怀瓘‘奇字即籀
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的说法，他认为标出‘奇字之名，实
将古文一分为二。’”⑤  

接着又言：“在后代，除了部分研小学者对‘奇字’一词的
使用较为审慎之外，一般人常将字形不类习见者概称为‘奇字’。
传世的王铎隶书、楷书与行楷作品中，颇多今天看来比较陌生的
字形，如‘靈’、‘無’、‘廟’，虽未必影响文本阅读，但与我们
习惯的写法不侔。”⑥  

“对于王铎所使用的奇特字形，时人常目为‘奇字’。如南
明朝曾与王铎共事的李清称其‘喜作诗文，中多奇字’。又如《平
生壮观》著录一件王铎小楷‘票拟’，因是进呈御览之作，明末
清初顾复特地强调其端楷异常，‘无一笔古体奇字’。言下之意，
王铎平日所写的楷书，是颇杂‘奇字’的。对于别人说自己好写
‘奇字’，王铎本人并不认同，曾对此进行辩驳。正因为如此，
本文舍弃了用其他概念来定义王铎作品中的奇特字形，一概称为
‘奇字’，它相当于异体、别体，也包括一部分假借字的本字，
但不同于甄丰所定六体之一。”⑦  

“白谦慎先生将上述的奇字视为宽泛的‘异体字’，他在力作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指出，对于晚明
人而言，书写异体字如同字谜游戏，‘好古炫博固然是书写异体字
游戏的核心所在，但实际上它也是知识精英和企图跻身知识精英
阶层的那些人们的身份标志。’结合当时平民识字率的不断提高，
精英文化受到通俗文化强有力的挑战，‘书坛菁英们越玩越奇的异
体字游戏，既可以看作是他们之间竟相标新立异的结果，也可以
被认为是对一种平民读书写字的反愤，及其重新界定自己文化地
位的举措。’认为其兴起与晚明社会城市文化中发育的尚奇美学有
关，而它的衰落则直接导源于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向。”⑧  

因此，上述学者将“奇字”的解释可概括为：字形与常见写
法不相类似、字形奇特、异体字等，在“古文之异”的基础上有
了更丰富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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